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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

海洋经济开发区南区纬二路（王港闸南首）； 

仲汉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晓东，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季自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姜正霞，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建国，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萍，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茅永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夏烽，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周立，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卞祥，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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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季红进，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奚圣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文戈，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健，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进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 

孙永良，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经查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股

份”）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2016年定期报告社会责任情况披露不真实、不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于 2018年 4月 20日在官方网站公

开发布《盐城市辉丰公司严重环境污染及当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

力问题专项督察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辉丰股份环境违法问题严

重。辉丰股份于 2018年 4月 20日披露收到盐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盐环罚字〔2018〕7号），对公司环境违法

行为罚款 148万元，其中特别提到：“公司 2015、2016年利用无防

渗漏措施的雨水管沟输送高浓度生产废水，4、6 号危废仓库门口

堆放有危险废物，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辉丰股份在 2018年

4月 24日回复本所关注函中披露，2016年 7月 28日盐城市大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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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出具大环罚字〔2016〕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公司存

在部分危废及中间体露天堆放、未入库的危废未进行网上申报，合

计罚款人民币五万元。 

辉丰股份在 2016 年定期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八项“社会

责任情况”中的披露内容与上述环保违规事项和公司收到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违规事实不相符，存在披露内容不完整、不

真实的问题。 

二、未及时如实披露高管人员无法履职事项 

2018 年 3 月中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成立督查组

对辉丰股份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开展专项督察，辉丰股份副总经理奚

圣虎于 3月 21 日被连云港市灌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无法正常履

职。辉丰股份未能及时披露奚圣虎无法正常履职的事实，直至 3月

29 日才在《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中披露，子公司连云

港市华通化学有限公司正在接受环保检查，辉丰股份副总经理奚圣

虎在配合环保部调查。 

辉丰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4 条、第 2.6 条、第 2.7 条、第 11.11.3

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4

条、第 2.6条、第 2.7条、第 11.11.3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2.1.1条、第 10.1条、第 10.11条的

规定。 

辉丰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仲汉根，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晓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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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兼副总经理季自华，董事姜正霞、张建国、李萍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 1.4条、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条、第 3.1.6条,《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 3.1.6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第 1.3 条的规定，对辉丰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独立董事茅永根、夏烽、周立，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条、

第 2.2条、第 3.1.5条、第 3.1.6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 3.1.6 条和《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的规定，

对辉丰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辉丰股份监事卞祥、季红进，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

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

条、第 2.2条、第 3.1.5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的规定，对辉丰股份上述违规

行为负有重要责任；辉丰股份监事王彬彬，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

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和《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1.3 条的规定，对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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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辉丰股份副总经理奚圣虎、金文戈、陈健，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杨进华，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

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3.1.5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第 1.3 条的规定，对辉丰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辉丰股份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孙永良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

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条、第 3.2.2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条、第 2.1条、第 2.2条、第 3.1.5条、第 3.2.2条

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

的规定，对辉丰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和第 19.3 条的规定，

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董事长兼总经理仲汉根，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晓东，董事

兼副总经理季自华，董事姜正霞、张建国、李萍，监事卞祥、季红

进，副总经理奚圣虎、金文戈、陈健，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进华，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孙永良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独立董事茅永根、夏烽、周立，监事王彬彬给予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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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处分。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仲汉根、陈晓东、季自华、

姜正霞、张建国、李萍、卞祥、季红进、奚圣虎、金文戈、陈健、

杨进华、孙永良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

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对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

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

公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年 6月 8日 

 

 

 


